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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熟悉的朋友眼中，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合伙人吕立山是个成功的父

亲，对他的 6 个孩子，他有一句话概括的育儿经：“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这则育儿经如今被吕立山用到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上。2007 年 9 月，一个名为中世

律所联盟（Sino Global Legal Alliance，简称“SGLA”）的中外法律服务协作网络诞生于

世，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与上海锦天城、广州广大、青岛德衡、深圳华商、天津四方君

汇、重庆索通、杭州天册、沈阳同方、武汉得伟君尚等 9 家中国优秀的区域性律所，以

“9+1”模式成为这个联盟的首批成员。联盟通过路伟与各个成员律所的资源，搭建起交流与

合作平台，把本土律所培养成拥有公司化管理模式与专业执业技能的示范者，进而带动整

个中国法律服务业迈向国际化，推动法律服务市场发展。 
  

 加入 WTO 使中国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链条，使得全球化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膨胀。

“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走进来，”吕立山说，“为跨地区、跨国境、跨行业的经济行为提供

法律保障的市场需求如此庞大而急切，需要相应的网络去满足。”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法律市

场经验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正是下一步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应该努力的方向。 

  

 成立这个联盟的计划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提出，但就连吕立山本人也没有料到可以实现

得这么快。2006 年 9 月，吕立山就在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上宣布过这个设想，当时就获得

了业界的积极评价和肯定。多数中国律所在论坛上就表示，中外律所联盟是值得尝试的一

种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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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的推进比我们预想得要顺利的多。”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庄恩

说。在宣布了初步设想后，路伟随即组建了相应的项目团队，接下来的七八个月里，项目

组奔赴中国各地调研，花了 6000 个工作小时做出详实的调研报告，对 GDP 排名前 17 的

中国城市里的杰出律所做出了排名，并从中挑选出 9 家作为联盟首批成员。 

  

 “联盟受中国律所欢迎的程度出乎我们的想象。”回忆起联盟最初的推进，庄恩仍兴

奋不已。被选中的中资律所们对成立联盟都十分积极，路伟并没有花太多力气来说服他们

加入。国内其他一些不在名单上的中资律所甚至主动找来，希望加入。  

  

 目前联盟选定的首批 9 家中资成员，是分属全国各主要经济中心的最优秀律所，他们

在华东、华南、华中、东北和西部有强大的市场覆盖能力。此外，路伟在全球 18 个主要

国家的 26 个代表处的网络资源也将贡献到联盟中来，使 SGLA 成为中国首个真正拥有跨

区域、跨国境、跨行业的法律服务网络。 
  

 中世律所联盟宣布了 5 大核心执业领域：公司和商事﹑诉讼和仲裁﹑知识产权、基础

设施和房地产以及银行和保险业务。SGLA 将在成员律所之间进行长期委托协作，围绕这

几个核心领域搭建合作团队，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协作网络。 
  

 按照中国法律要求，外资所在中国只可从事涉外法律业务。而同时，中国律所还没有

足够的能力到海外从事要求较高的法律服务业务。因此，SGLA 的联盟内集合了中外律所

力量的专业化团队，恰好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跨国投资、并购等综

合项目的国际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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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律所间的合作与交流，培养高质量法律专业人才、在主要执业领域发展业务专

长、建立标准服务质量监督体系、成员律所间共享与提升管理体制，共同推动中国法律行

业的发展是 SGLA 的终极目标。吕立山表示：“希望中世联盟能够成为国内领先律所之间

协作发展的示范性模式。” 

  

中资律所中资律所中资律所中资律所：：：：公司化治理需求公司化治理需求公司化治理需求公司化治理需求 

  

 中国本土的律师事务所通常采用的管理和分配模型有两类，一是国际上通行的分红

制；二是国内传统的提成制。目前国内近 95％的律所采用后者，合伙人更像独立的个体

户，除了基本的成本分摊，所作项目的收入几乎全归个人，律所缺乏利益分红等促进团队

协作的机制。 
  

 “目前的中国律所，老板、掌柜的、跑堂的、小二的角色集于合伙人或律师一身，非

常累。”武汉市得伟君尚律所管理合伙人龚顺荣说。受到利益驱动，本土律所的合伙律师

即便接到最不擅长领域的业务，也要亲自上阵，而不愿意介绍给更专业的本所律师，这严

重拖累了律所团队专业化的进程。更极端的情况是律所内恶性竞争，有的诉讼业务双方代

理人竟来自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提成制直接导致中资律所长期徘徊在小作坊经营、专业化不足﹑只有地区市场影响力

的发展阶段。由于利益独立，中资律所内部的管理也十分松散，很少进行公共资源的投

入。单打独斗的局面使本土律所无法培养专业团队与年轻律师力量，直接影响了其在中高

端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能力。 

  

 更糟糕的是，低端市场的微利引发的无序竞争又导致了恶性循环。为了生存，本土律

所之间往往不择手段寻求案源，这导致了一方面，律师事务所无心于专业领域的提升，另

一方面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剧，进一步恶化了本土律师事务所的生存环境。面临外资的

猛烈攻势和内部不断损耗，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完全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当制度创新和创始人财富获得形成一个悖论时，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选择了绕开矛

盾，合伙人和律师的钱包鼓了就足矣的成长路径。”联盟首批成员德衡律师集团主席栾少

湖说。包括德衡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本土律所已经看到了问题，公司化治理成为众多优秀中

国律所的梦想。“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梦——稳步推进制度创新，完成华商所公司化治理结

构转变。”具有思辨气质的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树说。 
  

 本土律所自我提升的主观意愿正是中世联盟机车得以开动的强大后驱力。对于这一

点，中世首批 9 家中资律所都毫不讳言：引入先进管理模式和培训法律人才是加入联盟的

最大动因。 
  

 “希望借助联盟平台的国际国内优秀律所管理经验交流，给我们引入全新并且平稳的

管理与分配模式，求得律所又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广州广大律所合伙人薛云华说。

“联盟吸引我们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培训，另一个则是与各地顶尖律所的资源密切

合作。”上海锦天城律所管理合伙人朱林海也表示。 

  

 按照行动规划，联盟计划首先建立和完善名为“虚拟执业团队”的内部业务小组。联盟

共同开展的业务将基于此展开。这个平台还将着力于成员律所整体业务能力的提升，中世

已为此制定详细规划，其中包括路伟每年为成员律所提供的青年律师培训计划。联盟的管

理职能则由各成员律所合伙人组成的“联盟管理委员会”执行。此外，联盟的品牌营销，经

验分享等共享平台也正在搭建及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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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共生创新性共生创新性共生创新性共生 
  

 SGLA 也清晰地看到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等问题，在成立的同时就已经着手作应

对准备。“中世联盟成员之间是一种保持各自独立的松散协作，因此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直

接业务冲突。但是，针对可能的冲突我们已经提前制定解决方案。”庄恩说，“规避风险的

方法包括制定有效的管理和沟通机制，以及明确各成员律所的责任和利益，目前我们正在

花大力气的就是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这是一种创新的共生，联盟是当前最适合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的一种模式。”吕

立山说。但在他看来，路伟这个牵头者并不会一直担当“引路者”的角色。在这个平台框

架搭建起来之后，各本土成员将会对联盟的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例如，共同为其所面

临的律所管理问题及解决方法贡献智慧。  
  

 中世联盟的成立必将给中资律所行业版图带来深远的影响。随着联盟缔造逐级推进，

促动中资律所间相互并购、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甚至并购外资律所成为可能。它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向国际化迈出了第一步。 
  

 对于未来，中世联盟非常自信。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广州广大律师事务所主任薛云华

说，“在第一批成功实践的基础上，联盟会在时机成熟时考虑发展第二批律所。” 

  

 虽然 SGLA 的成立使得吕立山越发忙碌，但他仍坚持每周在家度周末。用电脑处理完

紧急工作事务后，他会把时间花在陪伴家人上。给亟待成熟的中资律所和自己的孩子各一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正是他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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